
羅
國
政
局
變
換

加
羅
爾
有
復
位
密
謀

溫
蒂
拉
刻
正
極
力
拉
攏
反
對
派

巴
黎

倫
敦

普
哈
雷
斯
德

布
哈
雷
斯
德

合
衆
社

路
透
社

【
巴
黎
二
十
五
日

合
衆
社
電
】
羅

皇
儲
加
羅
爾
及
其
親
信

，本
日
晚

于
諾
曼
第
一
考
式
別
墅
內
開
秘
密

會
議

」
即
將
取
决
羅
皇
儲
對
羅
國

之
新
局
面
應

取
之
步
驟

。據
稱
結

果
議
决
促
羅
皇
儲
回
國
」
但
先
將

與
其
母
及
其
妻
力
求
和
美

」
不
恃

武
力
云

。

0

倫
敦
二
十
五
日
合
衆
社
電1

每

日
郵
報
駐
普

哈
雷
斯
德
記
者
稱

」

羅
國
新
首
相
之
才

智
毅
力
均
勝
于

乃
兄

，但
稍
失
固
執

，對
己
見
從

不
肯
犧
牲

。然
果
應
付
得
當
」
則

羅
皇
儲
卽
歸

，亦
不
至
發
生
變
亂

、
又
一
般
高
級
軍
官
及
政
界
要
人

均
信
加
羅
爾
皇
儲
不
久
即

將
歸
國

，任
攝
政
王
職
」
最
後
或
將
恢
復

其
王
位
云

。

普
哈
雷
斯
德
二
十
五
日
路
透
社

電
一
此
間
情
形
安
謐

，新
首
相
溫

蒂
拉
於
閣
議
席
上
報
吿
云

、刻
正

與
反
對
派
領
袖
開
始
談
商
如
何
組

織
混
合
政
府
云

。

布
哈
雷
斯
德
二
十
五
日

路
透
社

電
】
外
相
地
都
利
之
病
勢
」
巳
有

轉
機
云

。
軍
縮
會
議

日
方
不
願
即
行
招
集

東
京

路
透
社

軍
縮
會
議

日
方
不
頭
即
行
招
集

東
京
二
十
五
日
路
透
社
電
」
有

人
向
日
本

海
軍
次
官
火
角
氏
質
問

」
關
於
堪
瓦
德
所
建
議
日

本
將
召

集
另
一
軍
縮
會
議
一
事

。
該
次
官

本
日
宣
稱
」
彼
雖
對
於
軍
備
縮
減

極
力
贊
成
」
但
以
爲
甫
經
日
來
弗

會
議
失
敗
即
召
集
第
二
次
會
議

」

實
貽
不
智
之
譏

。爲
今
之
計

，宜
採

更
澈
底
之
准
備

」
然
後
再
從
事
會

議

」
以
便
防
止
兩
次
之
失
敗
云

。

立
陶
宛

柏
林
會
議
之
中
心

柏
林

合
衆
社

立
陶
宛

柏
林
會
議
之
中
心

柏
林
二
十
五
日

合
衆
社
電
】
俄

代
表
黎
特
維
諾
夫

」
與
德
外
長
史

斯
曼
兩
小
時
之
會
議

、
據
稱
所
議

範
圍
極
廣

，但
以
保
護
立
陶
宛
之

主
權
爲
最
重
要
」
德
俄
兩
國
已
表

示
同
意

」
在
波
蘭
侵
犯
立
陶
宛
時

」
兩
國
將
取
一
致
行
動

。

本
日
政
府
對
該
項
會
議
之
正
式
聲

明

，稱
該
二
外
交
代
表

」
已
完
全

同
意
于
立
陶
宛
境
內
保
持
和
平
政

策

。
又
各
方
宣
稱
」
德
外
長
史
斯

曼
氏
」
已
對
俄
代
表
詳
切
聲
明

」

德
人
于
下
屆
國
聯
理
事
會
内
」
絕

對
不
許
波
蘭
向
該
會
提
出
合
併
立

陶
宛
案

。並
謂
兩
國
政
府

，絕
不

因
波
關
之
態
度
倔
强

，致
傷
兩
國

之
感
情

。

德
俄
兩
外
交
當
局

，此
次
之
會
商

」
將
對
軍
縮
會
議
發
生
直
接
影
響

。
據
稱
俄
代
表
曾
請
德
外
長
出
名

」
向
英
法
兩
國
發
出
關
于
波
蘭
侵

畧
行
動
之
牒
文
」
但
已
由
德
外
長

拒
絕
」
只
允
與
俄
爲
保
持
立
陶
宛

之
獨
立

，作
一
致
行
動

。故
一
股

人

以
爲
俄
將
于
下
屆
國
聯
會
議
內

，一
致
請
求
列
强
維
持
立
陶
宛
之

地
位
云.

美
國
政
府

準
備
批
准
南
滿
借
債

日
報
謂
美
承
認
日
在
華
特
權

華
盛
頓

合
衆
社

路
透
社

華
盛
頓
二
十
六
日
合
衆
社
電
」

華
盛
頓
消
息

、證
實
美
國
務
院
已

準
備
批
准
美
國
債
團
對
南
滿
鐵
路

之
借
欵

。此
項
消
息

」
于
本
日
傳

到
東
京
後

，已
成
政
界
最
重
要
之

談
話
資
科

。日本
吿
知
報
社
評
稱

」

該
項
債
款
含
有
政
治
意
味

，

美
國
務
院
旣
能
對
該
債
欵

表
示
同
意

」
即
無
異
於

美
政
府
自
行
宣
布
承
認
日

本

在
北
中
國
之
特
殊
地
位

。該
社
論

中
並
稱
此
項
日
美

間
之
債
欵
成
立
」
其
重
要

一
如
一
九
一
七
年
時
日
美

所
成
立
之
藍
辛
石
井
條
約

云
○華

發
頓
廿
五
日
路
透
社
電
】
國

務
院
已
證
實
美
國
政
府
並
無
反
對

南
滿
鐵
路
公
司
向
美
國
擬
議
借
款

一
事

。

3

中

收

收

收

卄

意
阿
攻
守
同
盟

乃
專
對
法
猶
條
約
而
發

意
國
因
時
制
宜

 
 

歐
陸
又
將
多
事

羅
馬

合
衆
社

岡
羅
馬
二
十

五
日
合
衆
社
電
】
本

日
意
國
半
官
報
等
登
載
社
論

、
巳

公
然
承
認
昨
經
宣
布
之
意
阿
攻
守

同
盟
條
約
」
爲
直
接
反
對
十
日
前

之
法
猶
條
約

。基
納
爾
報
稱
」
意

首
相
莫
索
利
尼
謂
所
以
簽
定
意
阿

條
約
之
宗
旨

、
專
爲
擁
護「
阿
人

得
阿
」
之
原
則

。
且
稱
每
一日
國
家

均
有
在
其
己
國
範
圍
內
自
行
發
展

之
權
利
」
而
不
得
令
外
人
侵
入

。

該
報
又
明
然
申
述
意
國
普
通
輿
論

年

」
對
猶
哥
斯
拉
夫
之
聲
調

」
即
猶

國
此
次
之
聯
法
」
實
係
圖
謀
武
力

侵
犯
阿
園
也

。又
稱
意
阿
新
約
」

並
無
激
生
戰
爭
之
可
能
」
事
實
上

反
能
消
弭
戰
爭

。因
猶
國
已
自
了

然
其
地
位
」
雖
新
盟
于
法

」
但
絕

不
收
輕
于
向
意
國
挑
戰
」
其
侵
略

野
心
自
當
歛
跡
○

其
他
各
報
紙
有

稱
阿
國
今
日
所
處
之
地
位

，恰
如

歐
戰
前
之
比
利
時

，爲
求
巴
爾
幹

半
島
沿
海
各
地
之
和
平

，且
因
與

意
大
利
有
唇
齒
之
關

」
故
意
人
不

得
不
出
此

。意
國
公
論
報
則
認
定

此
次
意
國
與
阿
國
成
立
新
約
者

， 其
主
要
之
功
用9

四
時
致
宜

」
其

條
約
內
容
尙
非
屬
重

要e

其
他
各

報
紙
之
論
調

，均
認
意
國
實
係
被

迫
而
出
此

」
因
法
人
寔
已
伸
張
其

權
利
於
巴
爾
幹
」
則
即
屬
有
損
意

國
之
地
位
云

。

德
俄
商
約

雙
方
均
有
利
益

莫
斯
科

合
衆
社

德
俄
商
約

雙
方
均
有
利
益

莫
斯
科
二
十
四
日
合
衆
社
電
」

德
國

商
業
代
表
畢
格
氏
，
爲
按
昭

德
俄
新
成
立
之
商
約

，施
行

各
項

商
業
經
營

、本
日
已
到
達
此
問

。

于
接
見
新
聞
記
者
時
稱
」
自
德
俄

商
約
成
立
後
」
兩
國
間
之
貿
易

，

已
驟
行
增
進

。而
前
此
蘇
聯
商
借

德
債
三
萬
萬
盧
布
之
合
同

，亦
因

之
成
立

。該
項
借
欵
將
充
作
蘇
聯

發
展
寔
業
之
用
」
所

用
機
器
即
取

給
于
德
國
工
廠

。此
項
辦
法

、
實

一
面
發
展
俄

之
寔
業
」
一
面
發
展

德
人
之
生
產
能
方
男

故
兩
方
獲
得

相
當
利
益
○

同
時
德
國
派

遺
機
師

來
俄

」
對
俄
農
指
用
各
項
機
件
左

法

。故
除
兩
國
之
發
展
寔
業
外

，

更
能
增
進
兩
民
族
之
親
善
云

。1

日
兵
直
訴

判
處
徒
刑
一
年

東

京

名
古
屋

東
方
社

合
衆
社

日
兵
直
訴

判
處
徒
刑
一
年

【
東
京
二
十
五
日
東
方
社
電
】
直

訴
犯
北
原
二
等
卒
之
軍
法
會
議
公

判

」
本
日
什

名
古
屋
第
三

師
團
司

令
部
內
執
行

。傍
聽
坐
位
晨
間
即

巳
擁
滿
」
但
以
六
十
名
爲
限

。開

庭
後
首
由
裁
判
長
高
羽
中
佐
訊
問

北
原
直
訴
之
動
機
與
經
過
」
經
北

原
供
稱
」
本
人
聞
得
參
加
大
操

，

始
有
直
訴
之
决
心

，御
狀
係
七
日

任
班
內
所
寫

。演
習
時

」
隱
匿
於

背

囊
中

。經
小
林
檢
査
官
求
刑
徒

刑
一
年
」
判
决
定
二
十
六
日
午
前

十
時
執
行
○

名
古
屋
二
十
五
日

合
衆
社
電
】

前
呈
日
皇
怪
奏
摺
之
日
步
兵
北
原

泰
作
今
晨
由
軍
事
法
庭
審
訊

。北

原
于
出
席
法
庭
時

」
觀
衆
以
千
萬

計
」
且
全
國
各

城
均
極
注
意
此
案

之
判
决

。此
案
已
致
日
軍
界
全
體

，大
爲
不
安

、
第
三
師
師
長
業
經

遞
出
辭
呈
」
岐
阜
聯
隊
隊
長
亦
相

繼
吿
退

。北
原
氏
今
晨
于
法
庭
上

承
認
原
吿
控
辭
但
否
認
有
反
對
任

何
方
面
之
意

」
亦
無
意
損
傷
日
陸

軍
之
地
位

。又
稱
彼
之
所
以
出
此

，絕
不
爲
私
人
之
名
利

」
而
所
以

爲
此
之
宗
旨

、
即
欲
使
人
了
然
日

陸
軍
對
特
殊
部
落
人
民
之
差
別
待

遇

。于
北
原
氏
申
辯
之
後

、
法
官

當
堂
宣
吿
」
爲
違
反
陸
軍
紀
律
罪

」
處
以
一
年
之
徒
刑
云

、々

美
國
加
省

千
餘
囚
犯
圖
謀
越
獄

兵
士
開
槍
擊
射
囚
犯
投
降

舊
金
山

加
省
佛
爾
森

路
透
社

合
衆
社

、舊
金
山
廿
五
日
路
透
社
電
」
佛

爾
森(

F

。

-

、

s
0

日

-

省
監
獄
中
囚
犯

千
人
正
謀
叛

亂

，國民
軍
與
監
獄

官
約
五
百
人

正
任

圍
攻

。據聞
至

少
死
亡
九
人

×

負
傷
者
約
廿

。事

發
生
於
國
恩
節

」
囚
犯
正
在
一
大

堂
中

。慶賀
作
樂

」
犯
頭
忽
發
信

號

、衆以
監
獄
官
掌
有
獄
中
鑰
匙

，羣
起
而
驅
之
出

。獄

官
聲
言
偷

匙
不
作
渠
手

，已
移
交
守
獄
人

，

囚
犯
恨
而
擊
之
斃

。囚
犯
先
將
守

獄
人
看
置
於
其
辦
公
室
內

、渠即

電
知
守
獄
隊

、兵士
當
即
向
叛
衆

開
槍

。隨
後
警
察
及
國
防
軍
亦
携

軍
械
赴
至

。囚
犯
拘
有
守
獄
人

約

十
數
於
獄
中
作
質

。

【
加
省
佛
爾
森
二
十
五
日
合
衆
社

屯
」
本
日

此
間
發
生
一
千
二
百
名

罪
犯
越
獄
之
暴
動

，結
果
以
機
關

槍
掃
射

，當
時
擊
斃
囚
犯
九
名

，

獄
卒
一
名

。又

被
驚
嚇
而
死
之
獄

卒
一
名

。據
獄
官
之
稠
查

、得
知

此
事
之

發
生

，由
于
七
名
罪
犯
所

主
使

。原
於
昨
晚
九
時

，四犯
全

體
千
除
八

聚
于
大
講
堂
內

，舉
行

慶
祝
感
恩
節
典
禮

。正開
會
時

，

突
有
囚
犯
七
人

」
事
前
備
妥
槍
橋

，立

即
出
場
指
揮
全
體
罪
犯
實
行

暴
動

。該
千
餘

囚
犯

，即
時
占
據

獄
中
之
醫
院

，並
將
該
院
醫
生
及

獄
卒
六
七
綁
出
爲
質

。要
求
官
軍

撤
出
獄
外

、俾罪
犯
得
自
由
走
脫

。當
由
省
防
軍
出
而
彈
壓

，即
用

坦
克
車
機
關
槍
及
毒
氣
具
大
擧
出

發

、于官
軍
將
該
醫
院
包
圍
之
後

、即
以
坦
克
車
爲
先
鋒

，將
醫
院

大
門
衝
破

」
爲
首
之
七
囚
犯

」
不

得
已
乃
以

電
話
向
獄
長
提
出
投
降

條

件

。該
項
暴

動
共
延
長
十
三
小

時

之
久
」
當
時
因
流
彈
四
射
」
致

受
輕
傷
者
數
百
人

。至
今
晨
十
時

各

囚
犯
已
均
自
回
監
獄
」
亂
事
平

息
云

。

I

舊
金
山
二
十

五
日
路
透
社
電
】

此
間
越
獄
之
囚
犯

」
除
犯
謀
殺
罪

之
領
袖
六
人
外

，
餘
均
被
拘
回
監

。其
領
袖
六
人

」
因
更
犯
謀
殺
監

獄
官
之
罪

，已
分
別
幽
禁

。該
犯

人
等
因
見
獄
旁
山
上
」
兵
士
持

汕

作
下
射
狀
」
遂
而
屈
服
云

。4

墨

西

哥

沒
收
敎
產

國

將
以
之
富

墨
西
哥

城

合
衆
社

墨

西

哥

沒
收
敎
產

國
將
以
之
富

汕
呈
西
哥
城
十
一
日

合
衆
社
特
訊

自
墨
西
哥
政
府
電
行
非
敎
運
動

後

」
由
政
府
充
公
之
天
主
敎
堂
產

，總
値

已
逾
五
千
萬
美
金

、而
由

政
府
實
行
接
收
或
改
用
之
敎
產
」

其
總
値
亦
在
在
一
千
三
百
萬
金
元

以
上

。墨
政
府
實
行
收
沒
敎
產

、

實
起
自
去
年

、
自
去
年
墨
政
府
議

决
驅
逐
天
主
敎
首
領

、及
破
壞
敎

會
後

。
墨
總
統
加
利
斯
即
時
下
令

收
設
天
主
敎
堂
產.

但
於
沒
收
時

」
手
續
極
繁

，因
各

地
敎
產
」
大

都
與
市
政
府
或
市
民
有
關
」
須
先

合
乎
法
津
手
續

」
政
府
方
得
收
沒

。故
已
由
墨
政
府
設
敦
產
淸
理
局

，即
以
墨
高
級
廳
長

歐
他
加
氏
總

司
其
事

。
歐
氏
自
本
年
八
月
任

職
後
」
首
先
將
天
主
敎
堂
敎
產
最

富
之
數
省
」
實
行
收
沒

。最
近
復

由
該
局
長
搜
得
天
主
敎
敎
產
總
單

」
故
即
根
據
該
單
實
行
沒
收

。計

全
國
農
田
前
爲
敎
會
產
業
」

現
爲

政
府
充
公
者

，二
百
一
十
三
處

。

各
城
以
房
產
爲
抵
押
品
向
敎
會
借

款
者

。共
有
十
四
城

、
該
各
農
田

每
處
均
値
約
五
萬
元

。各
個
房
產

之
均
値

，約
一
萬
元

、計
十

四
城

內
已
查
得
之
敎
產
抵
押
品
爲
城
市

房
屋
者
一
千
四
百

四
十
三
處
○

又

全
墨
十
數
大
城
内
之
大
敎
堂
建
築

、每
處
亦
値
五
十
萬
元
以
上

、
依

上
述
情
形

言
之
」
於

墨
總
統
統
加

爾
氏
明
年
任
滿
後

」
墨
政
府
因
充

公
之
敎
產

、至
少
能
實
得
三
千
萬

元
云

。 日
女
小
說
家

將
赴
俄
國
旅
行

東
京

東
方
社

日
女
小
說
家

將
赴
俄
國
旅
行

東
京
二
十

五
日

東
方
社
電

—

女
小
說
家
中
條
百
合
子

」

湯
淺
芳
子
兩
人

，預
定
二
十

七
日

自
東
京
啓
程

」
經
西
比

利
亞
入
俄

。
大
約
將
任

彼
間

小
住
二
年
左
右

。

三
國
之
無
綫
電
懸
案

成
立
協
定
大
綱
說

東
京

電
通
社

一

東
京
二
十
六
日
電
通
社
電
】
久

成
日

美
兩
國
間
懸
案
之
中
國
無
線

電
問
題

」
業
于
昨
二
十
五
日

」
由

駐
美
日

本
大
使
松
平
與
美
國
國
務

卿
間

，成
立
協
定

。在
該
協
定
未

成

立
以
前

、曾
經
種
種

波
折

。最

後
卒
依
兩
國
互
讓
之
精
神
」

克
吿

成
功

。其
條
件
即
日
本
對
上
海
費

德
拉
爾
無
綫
電
台
」
美
國
對
雙
橋

無
線
電
台

」
互
認
其
優
先
權

」
此

即
所
成
立
協
定
之
大
綱

。至
關
于

兩
處
無
線
電
台
之
細
目
恊
定

，當

由
駐
華
美
使
馬
克
謨
與
日
外
務
省

間

，在
東
京
從
事
恊
定

。4

最
大
郵
船

開
始
建
造

倫
敦

合
衆
社

最
大
郵
船

開
始
建
造

倫
敦
二
十
五
日
合
衆
社
電1

、

甘

納
得
郵
船
公
司
」
本
日
宣
布

、即

將
建
造
世
界
最
大
郵
船

」
舶
身
計

重
六
萬
噸
」
長
一
千
英
尺
」
能
載

五
千
至
六
千
之
旅
客
」
需
時
兩
年

半
方
得
竣
工
」
需
費
須
六
百
萬
金

錢

。該
船
造
成
後

、
將
爲
世
界
最

大

」
最
快
」
且
設
備
最
講
求
之
郵

船
云

。美

礦

潮

不
致
蔓
延

丹
弗

合
衆

社

美

礦

潮

不
致
蔓
延

『
、
丹
弗(

美
國)

二
十
五
日
合

衆

社
電
】
此
間
發
生
之
礦
工
罷
工

，

已
不
至
再
生
意
外
枝
節

。
省
防
軍

已
委
行
支
配
于
各

罷
工
地
點
」
礦

區
之
北
部
各

工
人
已
復
工

。
據
各

地
報
吿
稱
」
雖
有
亂
事

」
但
無
死

亡
事
發
生
云

。

國
務
會
議

明
令
賑
卹
京
幾

窮
黎

國
務
會
議

明
令
賬
卹
京
幾

窮
黎

昨
日
國
務
會
議

」
各
閣
員
均
到
齊

」
十
二
時
開
議

」
潘
復
主
席

。
秘

書
長
夏
仁
虎
報
吿
文
電
畢
」
討
論

事
項
如
下:

(

一

)

何
豐
林
報
吿

各
路
軍
情
俱
屬
順
利
」
津
浦
線
已

有
相
當
計
劃

。(

二)

王
蔭
泰
報

吿
對
西
班
牙
二
次
駁
復
節
畧
」
葉

已
送
出

。(

三)

劉
哲
提
案
二
件

」
交
下
次
復
議

。旋
通
過
例
案
三

件
」
於
二
時
散
會

。
茲
將
例
案
錄

左:

一
議
决
明
令
賑
恤
京
畿
窮
黎

。

一
議
定
外
交
部
參
事
黃
宗
法

」

因
病
辭
職
」
照
准
」

遺
缺
以
朱

文
補
簡
任

。

一
軍
事
部
提
議
」
擬
於
包
頭
地

方
增
設
綏
西
鎭
守
使
一
缺

、
並

請
簡
任
滿
泰
爲
綏
西
鎭
守
使

」

議
决
照
辦

。

孔
敎
會
歡
迎
孔
德
成

禮
節
非
常
隆
重

孔
敎
會
歡
迎
孔
德
成

禮
節
非
常
隆
重

昨
日(

二
十
六
日-

上
午
十
時
三

十
分

、
孔
敎
總
會
在
甘
石
橋
會
所

、開
特
別
大
會

、數迎
衍
聖
公
孔

德
成

。届
時
衍
聖
公
偕
孔
繁
裕
、

王
子
英
、、陶
文
顯
諸
人
到
會

」
會

長
陳
煥
章
迎
諸
大
門
外

，孔
敎
學

校
職
敎
員
曁
大
中
小
各
級
學
生

」

排
班
於
門
內
夾
道
、
及
會
謀
後

」

又
聯
班
歡
送
於
門
外

」
儀
節
隆
重

非
常
云

。

審
査
敎
科
書
規
程

（續）

教
部
已
修
正
公
布

教
部
已
假
正
公
布

審
定
後
定
價
如
有
增

加
時

、
應
照

前
項
之
例
補
納
差
額

。
巳
經
審

定
之
圖
書
」
如
依
第
十
五
條
之
規

定
變
更
内
容
復
請
審
查
者
仍
應
照

納
審
査
費

。(

第
十
條)

凡
呈

請
審
查
之
圖
書
稿
本

，敎
育
部
認

爲
應
行
修
改
省
」
簽
示
要
點
于
該

圖
書
稿
本
上

，發
行
人

遵
照
修

正

後

、應
將
樣
本
二
部
」
呈
請
覆
核

」
經
本
部
批
准

、
方
准
作
爲
審
定

圖
書

。

(

第
十

一
條)

巳
經
審

定
之
圖
書

、由
敎
育
部
隨
時
將
其

書
名
册
數
定
價
及
某
種
學
校
所
用

並
發
行
之
年
月
日

，編
著
人
發
行

人
之
姓
名
等
」
送
登
政
府
公
報
及

本
部
敎
育
公
報

。
前
項
公
布
」

于
每
季
編
爲
提
要
」
並
于
每
年
終

分
類
列
爲
總
表
再
行
宣
布
之

。

(

第
十
二
條
一
已
經
審
定
之
圖
書

」
每
册
書
面

、惟
載
明
某
年
月
日

」
經
敎
育
部
審
定
字
樣

。

(

第

十
三
條-

凡
圖
書
于
第
十
一
條
公

布
之
事
項
如
有
更
改
」
發
行

人
須

隨
時
呈
請
敎
育
部
覆
核

、再登
政

府
公
報
宣
布

。(

第
十
四
條

-

凡
圖
書
已
經
審
定
後

、遇有
事
實

變
更
其
內
容
有
不
適
宜
之
處

、敎

育
部
通
知
令

其
修
改
者

、應於
六

個
月
內
改
正

、送
部
備
核

、逾期

即
失
審
定
効
力'

、

(

第
十
五
條

-

凡
圖
書
已
經
審
定
後

，若
變
更

其
內
容

、即失
審
定
效
力

。但
發

行
人
得
復
請
審
查

。前
項
變
更

內
容

。如增
减
分
量

、政
換
材

料

、及體
例
之
類

。一
第
十
六
條

-

敎
科
用
圖
書
」
其
審
定
之
有
效

期
限
爲
六
年

」
自
該
圖
書
審
定
後

之
次
學
年
始
業
期
起
算

、(

第

十
七
條

-

敎
科
用
圖
書

、發
行

人
須
於
屆
滿
蕃
定
有

效
期
限
六
個

月
前

。。呈請
敎
育
部
重
行
審
定

。

前
項
圖
書

，未
經
呈
請
重
行
審

定

、敎
育
部
認
爲
繼
續
有
效
者

，

得
展
長
其
有
效
期
限

。

(

第
十

八
條
一
敎
科
用
圖
書

」
敎
育
部
於

屆
滿
審
定
有
效
期
限
三
個
月

前

、

列
表
送
登
政
府
公
報
宣
布
屆
滿
日

期

，即
失
審
定
效
力

。合
於
前
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者

、亦於
三
個

月
前
送
登
政
府
公
報
宣
布
之

。

(

第
十

九
條-

依
第
十
四
條
第
十

五
條

第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已
失
審
定

效
力

、及
未
經
審
定
者

」不
得
記

載
敎
育
部
審
定
字
樣

。(

第
二

十
條-

本
規
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全

國

。本
部
令

公
布
敎
育
部
審
定
圖

書
規
程

廢
止
之

。、

两
機
關
爭
藏
歷
代
帝
王
像

古
物
陳
列
所
與
歷
史

博
物
館

歷
代
帝
王
像

，撥
交
歷
史
博
物
館

陳
列
」
原
係
章
士
釗
長
敎
時
所
决

定
」
昨
日
敎
長
劉
哲
根
據
削

案
」

提
出
閣
議

，請
予
公
决

」
俾
便
施

行

。詎
同
時
國
務
阮
又
收
到
內
務

部
古
物

陳
列
所
長
周
肇
祥
呈
文
一

件
、
謂
該
項
古
物

、應
撥
交
該
所

庋
藏
」
並
以
移
交
歷

史
博
物
館
爲

不
當
」
但
劉
哲
謂
按
照
歷
七

博
物

四
字
下
解
釋

」
則
該
項
古
像

、當

然
屬
于
該
館
管
理

。雙
方
意
見
旣

有
差
別

，原
案
因

之
擱
置

。
惟
敎

部
方
面
對
於
此
事

，
頗
有
異
議
」

因
此
劉
哲
特
柬
邀
潘
復
」
沈
瑞
麟

，何
豐
林

」
閻
澤
溥
」
莫
德
惠

」

張
景
惠
」
單
豫
升
」
常
蔭
槐
等
全

體
閣
員

，于
下
星
期
三
下
午
參
觀

歷
史
專
物
館

，藉
覘
該
館
之
成
績

」
並
希
望
各

閣
員
質
成
將
此
項
畫

像

」
交
該
館
陳
列
云

。

兄
爲
弟
先
容

靳
宅
宴
會

兄
爲
弟
先
容

靳
宅
宴
會

來
京
之
靳
雲
鴞

、
在
本
日
中

，尙

未
往
見
張
作
霖

。惟
其
兄
雲
鵬
於

昨
晚
中
特
爲
宴
請
軍
政

各
界
要
人

々
俾
相
接
洽

。

京
大
經
費
昨
日
發
出

十
一
月
份

京
大
經
費
昨
日
發
出

十-

月
份

京
大
各

科
部

及
國
學
硏
究
舘
十-

五

月
份
經
費
數
目

，仍
爲
十
二
萬
五

千

，敎
部
方
面
已
于
昨
日
照
案
發

出

」
預
計
各
科
部
明
日

定
可
分
發

薪
水

。至
十
二
月

經
費

」
俄
款
方

面
已
支

用
殆
盡

，敎
部
對
此
已
行

籌
畫
云

。

我
國
東
北
之
動
脈

中
東
鐵
路
之
現
在
（十
八
）

東
路
內
容
之
一
瞥
修

誠

所
有

方
法
實
行
後

，東
興
商
號

，

即
首
先
加
入
工
作

，以
次
爲
我
國

五
家
商
號

，亦
隨
之
而
起

」
如
此

對
於
車
輛
缺
乏
之
處

，與
積
在
中

國
春
節
前
後
應
行
轉
運
之
貨
侢

，

巳
具
若
干
可
能
矣(

查
我
國
春
節

，向
例
休
息

，並
無
若
何
工
作

，

而
去
年
則
否)

就
物
質
方
面
而

論

」
在
何
侢
碼
頭
之
工
作
使
代
辦
所

，，

能
于
中
取
得
多
量
之
手
續
費

，

倘
此
項
貨
侢

，經
由
八
站
各
區
段

發
時

，旣
無
此
項
手
績
費

」
更
無

方
法
取
得
商
人

之
費

。除此
而
外

」
尙
應
希
冀
吾
所
擬
之
方
法
使
商

人
於
夏
令

，在
倒
侢
碼
頭

」
繼
續

工
作
一
切

。

八
站
貨
棧
之
現
在

」
及
將
來
技
術

上
應
行
改
善
之
各
點
」
如
就
八
站

、
按
照
私
人
貨
棧
之
使
役
論

」
爲

代
辦
所
計
」
已
達
技
術
上
可
能
之

境
界;

再
就
私
人
貨
棧
之
貨
侢
數

量
論

」
業
達
最
高
之
限
度

」
是
以

對
於
八
站
貨
院
」
絕
不
容
擬
計
應

付
零
運
各
項
雜
貨
之
可
能
也

。就

地
域
而
論

、八
站
之
貨
侢

，本
與

傅
家
甸
唇
齒
相
連

」
致
其
出
入
路

程

，近
而
且
便

，遠
非
傅
家
甸
與

哈
爾
濱
總
站
距
離
之
可
比;

但
查

該
貨
棧
轉
運
之
數
量

、究
未
達
至

巨
之
限
度

」
可
則

總
站
相
比
較

，

此
種
情
形
在
一
九
二
六
年
以
前

，

因
原
定
道
岔
費

、每
布
特
核
金
盧

布
由
二
分
至
三
分

、連同
時

代
辦

所
所
收
之
手
續
費
」
較
由
傅
家
甸

，至
總
站
之
大
車
運
費

、每
布
特
多

支
一
分
至
一
分
半
之
譜
」
在
一
九

二
六
年
內

」
關
於
各
種
貨
物
之
道

岔
費

、每
布
特
曾
减
至
半
分
至
二

厘

五

，于
是
貨
棧
方
面

，即
佔
優

勢
」
雖
此
次
辦
法
見
諸
事
實

」
亦

未
收
得
當
之
結
果

」
而
貨
棧
之
貨

侢
之
運
輸
量
如
下
表(

以
一
千
布

特
計
算

)

第
三

貨
侢
數
量
之
消
長(

百
分

率
一

年

別

貨重

侢量

轉
運
文
件

之
數
目

九
二
五

一〇

。一
〇

。

一九
二
六

-

二

一
二
二

就
私
人
貨
棧
加
以
考
核

」
綜
其
發

出
各
貨
侢

，業
增
加
百
分
之
七
十

一

，則
上
指
貨
備
之
增

」
專
以
八

站
貨
侢
而
論
」
可
認
所
得
之
數

、

已
極
微
矣
」
焉
能
談
及
與
哈
爾
濱

總
站
相
比
較

，該
站
在
一
九
二
五

年
時
」
所
發
各
種
之
貨
侢

、除
糧

石
外

」
已
達
到
二
百
五
十
萬
布
特

之
數
量(

在
六
倍
以
上-

。貨
侢

數
量
之
消
長
表
四(

百
分
率

)

年

別

貨
價
重
量

轉
運
文

件
數
目

一
九
二
五

九
二
六

一
〇

。一
〇

。

一
二
〇

-

二
四

運
入
八
站
貨
侢
之
貨
價
」
與
運
入

私
八
貨
棧
之
運
侢
相
比
較
」
已
有

百
分
九
十
四
之
增
加

」
是
以
八
站

貨
棧

」
與
諸
私
人
貨
棧

」
及
哈
爾

濱
總
站
用
右
列
之
數
量
」
兩
相
比

較
」
實
有
退
而
無
進
也

。當
一
九

二
五
年
時
」
總
站
所
發
之
各
種
貨

侢
」(

糧
價
及
零

價
除
外-

已
達

七
百
萬
布
特
之
數
量

，(

在
四
倍

以
上-

至
十
一
月
終

，傅
家
甸
分

所
」
移
歸
代
辦
所
管
轄
之
時

，鐵

路
方
面

，對
于
八
站
貨
棧
之
發
展

，始
加
以
注
意;

但
鐵
路
爲
八
站

貨
棧
所
規
定
運
費
之
失
敗

」
足
使

吾
人
在
其
他
各
處

」
而
覓
得
八
站

貨
棧
發
展
遲
鈍
之
原
因

。查最
先

使
吾
人
注
意
之
處
」
即
因
傅
家
甸

各
商
號
雅
不
欲
由
八
站
交
收
貨
侢

是
也3

因
八
站
貨
棧

，轉
連
貨
侢

(

由
哈
爾
濱
運
出

或
由
他
處
來
貨

至
八
站-

普
通
較
遲
數
日

，故
一

般
商
號

、對
之
常
表
不
滿
之
意

、

大
車
運
費
之
高
低
對
於
商
家
」
並

無
多
大
之
意
義

，因
此
等
商
號
」

轉
運
貨
物
悉
經
由
傅
家
甸
商
務
代

辦
所
分
所

」
而
支
付
一
定
之
手
續

費
」
並
指
定
由
總
站
起
運
而
不
經

八

站
」
就
吾
人

所
知
各
處
」
代
辦

所
」
對
於
吾
人
共
往
來
各
商
號
之

轉
運
事
宜

，亦
大
率
經
由
總
站
而

不
經
八
站

。八站
送
貨
之
時
間
」

本
應
與
總
站
相
同
」
此
于
運
往
較

近
各
站
如
阿
什
阿

」
雙
城
堡
對
靑

山
」
發
貨
時

」
更
屬
顯
明

，經
由

八
站
發
貨
至
各
該
站
需
時
三
日
至

五
日

之
多
」
此
則
因
大
車
之
運
送

，需
時
一
日
或-
日
半
故
也

。又

八
站
貨
棧

」
零
星
貨
侢

，
a

佔
百
分

之
三
十

」
有
時
尙
超
過
此
數

，此

項
零
侢

」
均
須
交
由
總
站
彙
集
成

車
後

，始
能
起
運

」如
在
該
貨
棧

」
已
足-

車

」
自
無
需
此
手
續
矣

」
但
此
種
貨
物
數
量
之
收
集

」
斷

難
成

功
也

。自傅
家
甸
分
所
移
歸

道
裡
代
辦
所
管
轄
後

，貨
物
之
數

量

、顯
然
增
加

」
吾
人
爲
救
濟
通

家
甸
分
所
之
貨
棧
浪
擲
工
作

、並
分
减
八
站
貨
棧
之
工
作
起
見
」
特

擬
具
以
下
之
補
救
方
法(

甲)

八

站
貨
棧
完
全
供
傅
家
甸
之
使
用
」

即
由
各
商
號

」運
貨
至
該
貨
棧

」

分
類
過
磅
後

、即
由
此
處
起
運(

2

-

除
普
通
收
貨
期
間
外

、
傅
家
甸

分
所
之
收
貨
期
間

。
每
日
由
上
午

八
時

至
下
午
四
時

、，(

普
通
至
下

午
一
時
爲
止)(

丙
一
八
站
貨
棧

」

裝
車
之
雜
糧
應
先
行
分
類
」
此
項

貨
侢

」如
係
運
往
南
路(

哈
長
線

-

者

，滿
五
十
布
特
即
可
起
運(

照
常
爲
三
百
布
特-

;

因
由
八
站

開
往
西
路(

哈
滿
線

-

之
貨
車

、

常
常
放
空
故
也

。(

丁-

貨
棧
事

務
所

，以
貨
棧
全
部
職
員
」
供
役

于
雜
貨

，以
迎
合
顧
主
之
心
理
」

而
傅
家
甸
分
所
則
專
致
力
于
貨
價

之
承
攬
與
其
他
事
務

。-

戊-

各

段
車
輛

，雖有
時
缺
乏

，但
應
以

全
部
車
輛

，供
八
站
貨
棧
之
用

。

(
己-

傅
家
甸
分
所
繕
製
一
切
文

書

」
應
迅
速
竣
事

，以
使
侢
紙
副

本

」
或
運
輸
收
據

，，即
于
運
貨
當

日

，交
付
顧
主

。

但
傅
家
甸
分
所

」
由
八
站
往
外
所

發
之
貨
侢

，並
派
人

，對
于
發
貨
之

手
續

，加
以
檢
視

」
以
期
貨
侢
不

至
延
誤

，但
至
十
二
月
中

、往
外

發
貨
之
期
限
」
確
須
十
一
日
—1

即
八
站
接
收
時

間
」
發
往
總
站
時

問

」
及
由
總
站
發
往
到
着

站
之
時

間
也

。
—
—

關
於
此
類
缺
點
」
特

解
釋
如
下:

(

一)

八
站
貨
物
職

員
」
有
時
對
于
裝
車
事
務

」
尙
有

檢
查
不
到
之
時

，則
車
守
及
工
人

，均
須
增
加

」
用
敷
支
配(

乙-

在
總
站
貨
站
分
裝
車
廠
內

，車輛

總
須
躭
誤
一
晝
夜
」
或
兩
晝
夜

、

此
則
必
須
與
車
務
段
長
商
妥

，以

便
解
除
此
項
事
務
之
延
誤(

吾
人

留
心
車
輛
之
支
配
」
其
從
八
站
撥

出
之
車

，應
任

晚
間
九
時
」
不
應

在

夜
間
一
時

-

吾
人
旣
巳
知
八
站
之
缺
點
」
而
後

日
使
之
進
步

」
亦
非
完
全
所
希
冀

。誠
然
八
站
貨
棧
運
夫

，與
總
站

相
較

」
實
覺
不
足

」
但
此
不
足
爲

吾
人
經
騐
上
之
阻
障

」
因
八
站
亦

可
隨
時
增
加
也

。

1

中

中

文

中

中

京
師
治
安

自
可
高
枕
無
憂

鮑
毓
麟
談
話

京
師
治
安

自
可
高
枕
無
憂

炮
敏
號
談
話

東
北
陸
屯

第
三
十
軍
第
四
十
七
旅

9

專
負
担
任
京
師
治
安
責
任

，旅

長
飽
疏
麟

、又
爲
軍
警
聯
合
處
主

要
人

物

，對于
維
持
治
安
辦
法

，

當

然
有
成
竹
任

胸

。記
者
特
于
昨

日
上
午
十

時

，赴
天
壇
鮑
軍
司

一

令
部
拜
訪

比
承
接
見

、茲
述
其

所
談
要
點
如
次:

回
京
師
治
安
自
敝
軍
孫
師
長

(

旭
昌
一
移
到
前
方
後

，幹
部
對

於
京
畿
治
安

，分
爲
兩
種

、即京

師

由
敝
旅
刑

負

、四
郊
交
預
備
軍

主
持

。親
事
以

來

、深
以
責
任
重

大

，勉
力
支
撐

。差可
吿
慰

。前

數
日
因
某
處
連
發
搶
刦
救
次

、各

方
多
謂
係
散
兵

遊
勇
冐
充
軍
人
所

爲

，余
因
年

軍
警
聯
合
處
提
出
治

本
方
法

。即
軍
人
出
營
須
有

號
牌

或
假
條

，由
軍
警
聯
合
處
隨
時

派

糾
察
隊
沿
街
查
察

，已
於
本
星
期

三
起
實
行

。此
外
對
於
軍
人
冶
遊

及
購
物
等
事

、均
有
特
別
規
定

。

余
幷
隨
時
穿
便
衣
到
各
處
淸
查

，

遇
有
軍
人
不
法
行
爲

，立
即
抓
送

。自
取
締
軍
人
出
營
辦
法
公
布
以

來

，曾
先
後
獲
無
照
出
營
兵
士
數

起

。凡
說
得
出
機
關
者

，即
送
交
原

機
關

。凡
說
不
出
機
關
而

爲
冒
充

軍

人
者

。均
送
交
軍
襲

聯
合
辦
事

處

。現
任
市
面
確
無
軍
人
踪
跡

，

商
民
巳
可

高
枕
無
虞

。承
京
師
各

商
團
不
棄

。迭
贈
匾
額

、慚
愧
交

縈

。但
力
之
所
及

，在
幟
一
日

，

自
當
切
實
做
去

。維
持
治
安
之
責

任

，軍
警
方
面

，固
居
重
要

部
份

，但
各
級
市
民

」亦
有
相
當
使
命

新
聞
界
爲
社
會
之
指
導
者

，以

。
後
對
于
維
持
治
安
及
取
締
軍
人
等

事

，如
有
意
見

、儘
可

隨
時
發
表

，自
當
釆
擇
施
行

。商
家
如
有
疾

苦

，亦
可
隨
時
用
文
字
函
吿

、或

電
話
示
知

、無不
照
辦

。

回
黨
案
問
題

今
日
之
學
生

，即
他
年
之
國
器

，張
大
元
帥
素

極
重
視

。惟
頻
年
邪
說
橫
行

，間

月
少
數
靑
年
誤
入
迷
津

，不
可

敎

導

。政
府
爲
維
持
京
師
治
安
及
愛

護
多
數
靑
年
計

，不
得
不
予
以
相

當
制

裁

。經
過
情
形

，軍
警
聯
合

處
業
已
布
吿
週
知

，毌
俟

贅
述

。

淸
查
此
案

，本
屬
警
廳
責
任

。現

在
首
要
之
犯

、俱
已
明
正
典
刑

，

其
餘
在
押
者

，如
果
改
邪
歸
正

，

自
可
一
律
寬
辦

。截
至
目
前

止

、

任
軍
警
聯
合
處
羈
押
人

、不出
二

十
名

。此
二
十
除
名

，情
節
雖
云

校
重

、但
按
之
張
大
元
帥
慈
祥
宗

旨

，各
該
人
等
當
不
致
有
生
命
危

險

。今
後
極
盻
靑
年
學
子
翻

然
覺

悟

，各
歸
正
業

，則
幸
甚
矣

。

1

警
餉
今
日
可
發

昨
晚
各

區
已
領
訖

警
餉
今
日
可
發

昨
晚
各
區
巳
領
訖

京
師
警
察
廳
所
屬
各
區
隊
之
巡
官

長
發

，素
日

薪
餉
微
薄

，按
月
發

給

」
尙
覺
難
維
生
活

」
本
年
七
月

份
薪
餉

，業
於
十
月

十
一
日
發
放

，八
月
份
之
餉

」
迄
今
已
四
十
餘

日

，尙
無
發
放
消
息

，一
般
維
持

治
安
之
警
察

」
困
苦
情
狀

」
已
不

堪
言
狀

。甚
有
身
無
棉
衣

、仍
任

外
値
勤
者
」
當
此
夜
寒
凛
冽

，慘

苦
可

知

。延至
昨(

二
十
六-

晚

六
時
許
」
始
行
將
八
月
份
餉
銀
備

妥

，傳
飭
各
區
派
員
赴
廳
承
領

。

至
將
款
領
訖
到
區
核
算
後

，今
日

始
能
轉
放

、
至
於
職
員
薪
水
」
今

日
亦
可
傳
領
轉
發
云

。-

隱
一
戊3

隱


